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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。

2.乙方向甲方提交合法有效的发票，经甲方审核无误后支付采购资

金:

3.款项的支付进度如下约定:

（本合同项目款在以下四个工作阶段拨付。）

1、第一阶段在完成 2025 年汇交工作内容，甲方出具书面确认后，

3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20%；

2、第二阶段在完成 2026 年汇交工作内容，甲方出具书面确认后，

3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20%；

3、第三阶段在完成 2027 年汇交工作内容，甲方出具书面确认后，

3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20%；

4、第四次支付时间为成果全部交付并通过验收后，双方确认结算金

额，支付剩余价款。

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，因政府资金困难不能

如期支付的不能视为违约。

第九条 检查验收

1.验收标准: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地籍数据库第 1部

分：不动产》、《地籍图编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、《地籍数据成果汇

交规范（试行）》等国家规范及河南省有关技术要求进行核查、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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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服务期限: 本合同签订至成果汇交结束

服务地点:新郑市境内

3.甲方根据相关要求验收乙方提交的成果。

第十条 成果提交要求

1.按照《地籍数据库第 1 部分：不动产》、《地籍图编制技术规范

（试行）》、《地籍数据成果汇交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向甲方交

付全部数据库及图件建设项目成果。主要包括:文字成果、图件成果、数

据成果及其他成果。

2.该项目所有成果的所有权、使用权约定:全部应归甲方所有，乙方

不得保留。

3.合同生效后，双方应严格执行；中标公司为唯一合法授权单位，

乙方禁止将该项目转包给其他公司或借用资质给其他公司。

第十一条 项目管理服务

乙方应组建技术熟练、称职的团队全面履行合同，并指定不少于一

人全权全程负责本项目服务的落实，包括服务的咨询、执行和后续工作。

第十二条 服务承诺

1.乙方提供服务的质量保证期为自服务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 12 个

月。若国家有明确规定的质量保证期高于此质量保证期的，执行国家规

定。

2.服务期内，乙方应提供相关服务支持。对甲方所反映的任何服务

问题在 24(小时)之内做出及时响应，在 36(小时)之内赶到现场实地解决

问题。若问题在 3(天)后仍无法解决，乙方应在 7(天)内免费提供服务的

补偿、替换方案，直至服务恢复正常。








